
101年 8月修訂 

機關：嘉義市政府衛生局 

SOP-0205:服務獎章請頒 

一、處理流程 

 

 

 

人事單位於公
務 人 員 退 休
（職）、資遣、
辭職或死亡銓
敘部核定後請
頒。 

服 務 機 關 至
「服務獎章線
上請頒及檢核
系統」執行線
上請頒作業。 

輸出「請頒服
務獎章名冊」 

線上請頒後，彙送
上級或主管機關。 

 

1.於系統線

上彙送 

輸出「請頒服務獎
章名冊」並函送上
級或主管機關 

2.函送主管機關 

於退休（職）、撫卹、
資遣、辭職案件經核
定或事實發生之日起
3個月內辦理 

檢視 WebHR 之考績（核）
資料是否正確及完整
後，上傳至人事行政局資
料庫。 

送行政院線上核
頒確認並寄送服
務獎章及證書 

服務機關領取服務
獎章及證書 

服務機關人

事單位登錄

人事資料 

核頒資料由「服務獎章

線上檢核及請頒系統」

逕送至銓敘部「銓敘業

務網路作業系統」核備 

主管機關或所屬各級

機關轉頒服務獎章及

證書 

通過 

未通過 

服務機關補正後再
送上級或主管機關
初核 

上級或主
管機關初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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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令依據 
（一）獎章條例。 

（二）獎章條例施行細則。 

（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 

三、作業注意事項 
（一）公務人員服務成績優良者，於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時，任職滿 10 年、20

年、30 年、40 年者，分別頒給三等、二等、一等、特等服務獎章。（獎章條例第 5條） 

（二）服務獎章之請頒作業中，應詳查其請獎年資中考績是否均係乙等以上，且未受懲戒處

分、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記大過之處分。未辦理考績之人員，由服務機關首長認定服

務成績優良；政務人員、民選首長請獎年資中，未受懲戒或刑事處分者。（獎章條例

施行細則第 4條） 

（三）服務獎章由請頒機關於事實發生後 3 個月內，核實填具請頒名冊，由主管機關報請主

管院或授權之主管機關核頒。（獎章條例施行細則第 9條第 2項、行政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11點） 

（四）本條例第五條所稱服務成績優良，指公教人員於請獎年資中，考績（成）、成績考核

均列乙等或相當等次以上，且未受懲戒處分、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記大過之處分；未

辦理考績之人員，由服務機關首長認定服務成績優良；政務人員、民選首長請獎年資

中，未受懲戒處分或刑事處分者。請頒服務獎章年資之計算，均以月計，並以請頒離

（退）職當年月為截止日期。（獎章條例施行細則第 5條） 

（五）線上請頒系統內「服務年資起訖日期」欄，係自請獎人員任職之當年（學年度）月起

計算至退休（職）、資遣、辭職或死亡當年（學年度）月為止。（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

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15點） 

（六）請獎年資中因留職停薪、因案停職或受懲戒處分、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記大過之處分

致未具考績或考績未達服務成績優良者，應於線上請頒系統內「請獎年資」欄扣除無

考績或考績未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度，並於「備註」欄敘明原因。（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17點） 

（七）各機關之臨時人員、額外人員、約聘僱人員、職務代理人、駐衛警察、技工及工友因

非編制內職員，其服務年資不得併計請頒服務獎章。（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5 年 9 月

28 日局考字第 0950064006 號函釋） 

（八）公教人員於退休（職）、資遣、辭職後再任者，不得再請頒同等次之服務獎章。（行政

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8點） 

（九）線上請頒系統內之「職務」欄，應填註請獎人員現任職務之法定職稱，請獎人員兼任

其他機關之職務者，仍應以其本職請頒。（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

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13點） 

（十）請獎年資中如有法定原因以致未辦考績者，應於「備註」欄敘明其原因，如「雇員升

委任」等。（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18

點） 

（十一）符合請頒獎章人員，因故未於規定時間辦理請頒者，於線上請頒系統「備註」欄說

明補頒之原因。（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

項第 19點）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4A.asp?FullDoc=all&Fcode=S011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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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機關人事機構對已獲頒獎章人員，應於個人資料中確實記載，以免因漏登或人事

異動造成重複請頒或漏頒情事。（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

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20點） 

（十三）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及政風人員等請頒獎章，應循各該系統請頒之。（行政院與所

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學校請頒獎章作業注意事項第 3點） 

四、使用表格 
（機關名稱）請頒  等服務獎章名冊（由服務獎章請頒及檢核系統產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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